
立法会二题：《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 

＊＊＊＊＊＊＊＊＊＊＊＊＊＊＊＊＊＊＊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汤家骅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答复：  

 

问题： 

 

  《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修订条例》）于二○○七年八月一日正式

生效。本人得悉，该《修订条例》生效至今，业主立案法团（法团）与业主及管

理公司之间的纷争，固然未有减少，近来更越来越多市民投诉各区民政事务处未

能有效协助他们解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第３３４章）的争议。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修订条例》生效以来，每年各民政事务处共接获分别由业主及法团提出

与《建筑物管理条例》有关的事宜，要求民政事务处以中介者身分解释、介入或

调解的个案数目为何，并按个案的进度或结果（即已获解决或已调解、未能解决、

撤销求助、尚待解决，以及当事人自行入禀法院或向其它政府部门投诉）表列分

项数字； 

 

（二）针对更换经理人的法定程序所引起的问题，特别是法团会因未能在其会议

上得到拥有份数不少于５０％的业主通过决议终止其经理人的委任，因而长期无

法解雇表现不理想的经理人，政府会否进一步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若会，

何时进行；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 针对洋房类物业因为业权的释义未能成立法团，以致该等业主的权益不

获集体保障的问题，政府会否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把洋房类物业纳入该条

例；若会，何时进行；若否，原因为何？ 

 

回复： 

 

主席： 

 

  《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就业主立案法团（法团）管

理委员会的任命和组成、以及改善法团的运作订定条文。修订草案经法案委员会

详细审议后，在二○○七年四月获立法会通过，并在同年八月一日生效。 

 

  行政长官在刚发表的《施政报告》提出，政府将采取多项措施，加强私人楼

宇的管理，当中包括研究再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条例），以确保大厦不会



因为管理不善而威胁到住客或公众的安全，必要时有效地强制有关业主或法团聘

用物业管理公司。同时，我们也会检讨条例中的其它条文，以完善大厦管理的法

律架构。我们已经着手筹组工作小组，进行检讨条例的工作。 

 

  就质询的三个部分，现答复如下： 

 

（一）民政事务总署一直积极协助及支持法团，令他们能有效处理大厦的管理事

宜，包括应邀派员列席会议，处理有关大厦管理的查询，并就根据条例召开会议

的程序、以及涉及采购、维修、财务管理等程序提供意见。若业主、法团、管理

公司之间出现纷争，我们会视乎情况及需要把个案转介至香港房屋协会辖下的物

业管理咨询中心，让业主和法团寻求专业的意见。 

 

  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处）接获要求处理有关大厦管理的纠纷的个案数字如

下： 

 

二○○七年  二○○八年  二○○九年   二○一○年 

（由七月起）              （至九月底）  

－－－－－ －－－－－   －－－－－  －－－－－ 

９５１宗   １７６８宗  １５９０宗   １３３０宗  

 

  至于提问中要求将这些宗数的处理作分类列举，我们现在暂无完整数字，有

些业主未必将处理的过程，全部向民政处报告。 

 

  据我们了解，大部分有关大厦管理的纠纷都源自业主对条例规定的不同理

解。就此，民政处职员会按照条例的相关条文，或参照过往的案例向他们提供意

见。这些个案大都可以通过沟通及协调而获得解决。 

 

  如果争议持续，而各方也愿意尝试透过调解处理纠纷，民政事务总署会介绍

他们参加一个由该署联同香港调解会及香港和解中心推行的调解计划，免费接受

专业的调解服务。直至目前为止，这项计划已接办十九宗个案，主要涉及维修费

和管理费摊分方面的争议，当中有三宗个案在调解后签署了和解协议。 

 

  此外，由二○○九年七月一日开始，土地审裁处就建筑物管理案件推行了一

个新计划，目的为使土地审裁处能够更迅速有效地处理案件，具体安排包括：透

过自动和书面指示和核对清单作更积极的案件管理，以及鼓励有关各方采用调解

作为另类排解纠纷的程序。为了支持计划下的调解工作，司法机构在土地审裁处

成立了建筑物管理调解统筹主任办事处。市民在向土地审裁处提出诉讼之前或以

后，如愿意尝试调解，该统筹主任办事处会提供信息及查询服务；调解服务则由



司法机构以外的私人执业调解员提供。 

 

（二）我们知道有些业主及法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水平未能满意，希望透过

更换经理人，得到更妥善的服务。因此，在上次修订条例的时候，针对一些较旧

的公契没有订明任何终止委任经理人的机制问题，我们在条例中加入了新条文，

订明在上述情况下，法团可召开业主大会，藉投票或委派代表投票以过半数通过，

以及获总共拥有份数不少于５０％的业主支持决议，发出通知终止公契经理人的

委任，而无需给予补偿。条例订明只有拥有份数并有需要缴交管理费用的业主，

才有权就终止经理人的决议投票。我们认为此项条文应已平衡了业主与发展商和

公契经理人之间的权益。 

 

  我们乐意听取公众及议员的意见，就应否调整条例对终止公契经理人的委任

的业权份数，在即将展开的检讨工作进行研究。 

 

（三）政府在一九七○年制订《多层建筑物（业主法团）条例》时，主要目的是

提供一个机制，让拥有不可分割业权份数的多层大厦业主成立法团，从而更妥善

管理大厦的公用部分。《多层建筑物（业主法团）条例》在一九九三年改称为《建

筑物管理条例》。条例为多层大厦业主提供一个法律架构进行大厦管理。 

 

  近年有些独立屋宇屋苑的业主要求政府提供类似的法例架构，让他们集体管

理屋苑，但把管理多层大厦的概念，套用于管理独立屋宇屋苑未必可行。因为独

立屋宇屋苑的业主是每个地段的唯一拥有人，他们不会与其它业主共同拥有屋苑

的土地或物业，也不会像多层大厦的业主拥有不可分割业权份数。独立屋宇屋苑

内被视为公用部分的地方，其实只供业主使用，其业权仍由发展商所拥有。因此，

管理和维修这些公用部分的责任仍由发展商承担。 

 

  多层大厦的单位跟独立屋宇屋苑在业权结构、拥有权性质、以及管理方式上

有基本的分别。据我们了解，有些独立屋宇屋苑已经成立业主委员会，就屋苑的

管理和维修事宜与建筑物经理人紧密合作。我们会在检讨条例时，研究如何加强

独立屋宇屋苑管理的事宜。 

 

  多谢主席。 

完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７日（星期三） 

 


